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办公耗材供应、维护等服务采购公告

一、资格或资质要求

（一）一般资质条件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参与本次比选采购的单位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经营范围中须包含办公用品、办公设备耗材销售、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其中至少一项。（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或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或有效的自然人身份证明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复印件。）
（二）特定资格条件：无。

二、采购主要内容

拟采购1年办公耗材、维护等服务，最高限价6万元整（此价格为为人民币报价，包含：货物费、运输费、安装调试费、装卸费、税费（含关税）及所有提供耗材供应办公设备的耗材更换、维护、免费维修及售后服务等保养服务的一切费用。）。
三、其他事项

1.各潜在投标人，请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于2024年10月10日下午15:00—16：30到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110办公室（重庆市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鑫康路14号）领取采购文件。

2.凡有意参加此项目的供应商，若供应商未能按时领取文件，供应商失去投标资格。
四、联系方式

采购人：重庆市大渡口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联系人：牟老师

电  话：023-68085377

地  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鑫康路14号
